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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内容概要：内容概要：

内容概要：

税务税务税务

税务

///

/

行政事业收费行政事业收费行政事业收费

行政事业收费





国税局规范车船税征收活动国税局规范车船税征收活动国税局规范车船税征收活动

国税局规范车船税征收活动

---关于车船税征管若干问题的通知





内部划转不征契税内部划转不征契税内部划转不征契税

内部划转不征契税

---关于全资子公司承受母公司资产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外商投资企业又一项优惠政策被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又一项优惠政策被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又一项优惠政策被取消

外商投资企业又一项优惠政策被取消

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清理乱收费、惠及老百姓清理乱收费、惠及老百姓清理乱收费、惠及老百姓

清理乱收费、惠及老百姓

---上海决定取消和停止征收 14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公司公司公司

公司





外资企业解散清算工作步入正轨外资企业解散清算工作步入正轨外资企业解散清算工作步入正轨

外资企业解散清算工作步入正轨

关于依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解散和清算工作的指导意见

抗震救灾抗震救灾抗震救灾

抗震救灾

 善款无需缴税善款无需缴税善款无需缴税

善款无需缴税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关于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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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

详细内容：





税务税务税务

税务

///

/

行政事业收费行政事业收费行政事业收费

行政事业收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船税征管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820082008

2008

〕484848

48

号 国家税务总局 200820082008

2008

年 555

5

月 888

8

号发布

2007年 1月 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的正式施行，统

一的车船税取代了原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

车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顺利施行，发布本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异地缴纳：

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在非车辆登记地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

纳税人不再向登记地的地方税务机关缴纳机动车车船税。

所有权或管理权变更：

一个纳税年度内，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变更所有权或管理权的，对原车船

所有人或管理人不予办理退税手续，对现车船所有人或管理人也不再征收当年

度的车船税；

减免税申请：

尚未办理登记的车船若符合减免税的标准，如果所有人或管理人在购买交

强险时已缴纳车船税，办理登记手续后，可向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

（免税车船包括非机动车船、警用车船、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车船等）

统一微型客车标准：

针对目前车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公安部门对微型客车的认定标准不一

致的情况，此通知进一步明确：凡发动机排气量小于或者等于 1升的载客汽车，

都应按照微型客车的税额标准征收车船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资子公司承受母公司资产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国税函〔2008〕514 号 国家税务总局2008 年 5 月 26 日发布

公司制企业在重组过程中，以名下土地、房屋权属对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

属同一投资主体内部资产划转，对全资子公司承受母公司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 ，

不征收契税。

纵深阅读：

为继续支持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改制重组涉及的契税政策，继续按

照财税[2003]184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执行期限为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财税[2003]184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如下：

☆ 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公司制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对改建后的公司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 在股权转让中，单位、个人承受企业股权，企业上地、房屋权属不发生转移，不征收

契税。

http://index.10jqka.com.cn/tag/%B1%A3%CF%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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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若需详细法规，请与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联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通知》

国税发〔2008〕52 号 国家税务总局2008 年 5 月 16 日发布

自 2008年 1月 1日起，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的政策。

1999年 7月 1日起，为扩大吸引外资，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使用

国产设备，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国产设备的，

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

免。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本市取消和停止征收14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的通知》

沪府发〔2008〕26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6月 4日发布

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将取消和停止征收１４８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占上海现有５３１项行政收费项目总数的２８％，涉及３０个政府部门。

据上海市财政局按照２００７年收费金额匡算，近２０亿元。

三类收费项目成为此次清理的重点。一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发生

的管理类收费，如“集贸市场管理费”，二是不适应当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和转变政府职能要求的收费，例如为个人代为保管人事档案而收取的“代办劳务

费”，三是不合理的证件证书工本费此次也得到清理，例如“《户口准迁证》工本

费”等。

“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体现，也是政府的一次自身革命”。

此次清理与企业相关的收费主要有如下几种：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登记资料查阅费（复制工本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1. 用人单位综合管理费

2. 代办劳务费（代办招聘）

3. 代办劳务费（代保个人人事档案）

4. 代办劳务费（代办出国政审）

地方税务部门：出口企业退（免）税登记证费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技术鉴定费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建筑工程执照费

房屋土地资源管理部门：

1.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

2. 征地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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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1.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中央级广告经营单位）

2.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省级广告经营单位）

3.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省辖市级广告经营单位）

4.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县级广告经营单位）

5.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举办临时性广告经营单位登记费）

6.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兼营广告业务的事业单位变更登记费）

7. 广告经营单位注册登记费（兼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费）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费





公司公司公司

公司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依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解散和清算工作的指导意见》

商法字[2008]31 号 商务部办公厅2008 年 5 月 5 日发布

国务院于 2008年 1月 15日废止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为在该办法

废止后做好相关外商投资企业解散和清算工作，发布本意见：

今后该类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工作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办理。

外商投资企业部分股东依据公司法第 183条规定请求解散企业的：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外商投资企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实施细则》或者《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终止，或者由合资方、

合作方单方面提出解散申请的，须向审批机关报送提前解散申请书。





抗震救灾抗震救灾抗震救灾

抗震救灾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820082008

2008

〕606060

60

号 200820082008

2008

年 555

5

月 303030

30

日发布

“5.12”汶川特大地震牵动着所有华夏儿女的心，是国之殇、族之痛！

广大党员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以“特殊党费”的形式积极向灾区捐款。“特

殊党费”，属于对公益、救济事业的捐赠。党员个人的该项捐赠额，可以按照个

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关于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820082008

2008

〕555555

55

号 200820082008

2008

年 555

5

月 212121

21

日发布

个人通过扣缴单位统一捐赠的，由扣缴单位在代扣代缴税款时依法据实扣

除。

自行申报纳税的个人向灾区捐赠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据实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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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税务机关应本着鼓励纳税人捐赠的精神，提供优质纳税服务，方便扣缴

单位和纳税人具体操作。

附表：

发布单位 名称 文号 生效日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届第 79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七号 2008 年 6 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 2008 年 6 月 1日

国务院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22号 2008 年 6 月 1日

新闻出版总署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

理规定

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7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

级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

国资发法规[2008]95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中央纪委、监察

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土资

源部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

法

2008 年 6 月 1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管管理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6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

定

建质[2008]75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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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法规详情，请与本所联络。『回首页』

2008 年 5 月号《百悦法律简报》由百悦律师事务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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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核查

办法

海关总署第 173 号令 2008 年 6 月 1日

农业部 渔业航标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13 号 2008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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